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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阿勒泰市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

专项债券方案总体评价报告

明境评审字【2026】第 00013 号

我们接受委托，对新疆阿勒泰市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专项债券

预期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情况进行评价并出具财务评价报告。

我们的审核依据是《中国注册会计师其他鉴证业务准则第 3111

号—预测性财务信息的审核》。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依

据的各项假设负责。这些假设已在实施方案中披露。

编制财务评价报告的目的是为了评价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

情况。在编制评价报告时运用了一整套假设，包括有关未来事项推测

性假设，而这些事项和行动预期在未来未必发生，并且变动可能重大，

因此实际结果仍然有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评价报告出

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情况合理性进行评价，并非对预测情况承担

保证责任。实际结果可能与预测性财务信息存在差异。本评价报告出

具的意见，是对项目预测数据进行的合理性、有效性的评价，并非对

预测数据承担保证责任。

经审核，我们认为，在相关实施单位对项目收益预测及其所依据

的各项假设前提下，本次评价的新疆阿勒泰市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

在预测事项未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预期经营结余能够合理保障偿

还融资本金和利息，实现项目收益与融资的平衡。

本评价报告仅供发行人本次申请专项债券之目的使用，不得用作

其他任何目的。我们同意将本评价报告作为发行人申请发行专项债券

所必备的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新疆明境会计师事务所 (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注册会计师：中国. 新疆

2026年5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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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价说明

一、评价内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以下简称“《证券法》”）、

《关于对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的实施意见》（财预〔2015〕22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5〕225 号文”）、《地方政府专项债务预

算管理办法》（财预〔2016〕155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6〕155

号文”）、《关于试点发展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的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品种的通知》（财预〔2017〕89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7〕

89 号文”）、《关于做好 2018 年地方政府债务管理工作的通知》（财

预〔2018〕34 号，以下简称“财预〔2018〕34 号文”）、《地方政

府债券发行管理办法》（财库〔2020〕43 号，以下简称“财库〔2020〕

43 号文”）等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通知》提出

申报的专项债券项目应当能够产生持续稳定的反映为政府性基金收

入或专项收入的现金流收入（含政府性基金补贴收入），且专项债券

项目生命周期内现金流收入应当能够完全覆盖专项债券还本付息规

模，确保专项债券项目不发生违约风险。根据《通知》要求，我们对

项目如下内容进行评价：

（一）实施单位

阿勒泰市水利局

（二）项目概况

1.建设背景

齐背岭水库下游两岸极具资源优势和开发潜力，其灌区发展在阿

勒泰市的国民经济发展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阿拉哈克河流域水资

源丰富，但径流年际变化与年内分配变幅较大，冰雪消融来水与下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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灌区需水不相匹配。流域内仅有的蓄水工程齐背岭水库逐年淤积，径

流调节能力逐渐减弱，农业灌溉用水高峰期缺水问题日渐突出，工程

性缺水将逐步成为制约当地农业发展的关键问题。流域现状无法充分

利用出山口以上融雪期的洪水，产生大量弃水，另一方面流域内灌区

抵御干旱灾害威胁的能力有限，无法有效利用流域丰富的水资源，保

障流域灌溉用水安全。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主要为出山口下游阿拉

哈克河两岸 12.86 万亩灌区提供灌溉水源保障，建立高产、优质、高

效的农业生产体系，保障粮食安全和流域水生态环境安全，为流域水

土资源合理开发利用提供坚实的水利保障，补齐下游灌区灌溉工程短

板，工程建设十分必要且迫切。

2.项目名称：新疆阿勒泰市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

3.建设性质：改扩建。

4.建设地点：温宿国家农业科技园区。

5.项目实施单位：阿勒泰市水利局。

6.建设期限：3 年。

7.运营期限：17年。

8.项目建设规模及建设内容：

原坝段加高、两岸新增坝段、新建泄洪洞、改建原泄洪冲砂洞为

灌溉放水洞，封堵原灌溉放水洞等。工程等别为皿等，规模为中型。

水库功能调整为灌溉，兼顾改善生态环境。水库总库容 4277 万立方

米，最大坝高 39.2 米。

（三）项目总投资估算

本项目总投资为 36,607 万元，其中：建筑工程投资为 9,987.85

万元，机电设备安装工程投资为 3,307.1 万元，金属结构设备安装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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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投资为 387.95 万元，施工临时工程投资为 3,119.37 万元，独立费

用为 3,271.67 万元，基本预备费 2,007.39 万元，建设征地移民补偿

投资为 13,228.26 万元，环境保护部分投资为 766.03 万元，水土保

持部分投资为 351.37 万元。

（四）项目资金筹措安排

本项目总投资 36,607.00 万元，计划 2026 年申请地方政府专项

债券 10,000.00 万元，其中本期计划申请 8,500.00 万元，债券发行

期 20年；超长期特别国债 15,000 万元，其他配套资金 11,607.00 万

元。

（五）项目收入与支出预测评价

本项目的运营收入主要为农业灌溉收入。关于收入、支出预测数

据及评价如下：

1. 数据预测的前提假设及评价

（1）预测数据按照谨慎性原则（少估收益多估成本）进行预测，

即收益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低值，成本预测选择区间数据较高值；

（2）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法律法规、监管、财政、经济状况或国家

宏观调控；

（3）国家现行的利率、汇率及通货膨胀水平等无重大变化；

（4）对发行人有影响的法律法规无重大变化；

（5）发行人预测的各项收入能够顺利执行；

（6）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及不可预见因素对发行人造成的重大不

利影响。

（7）项目收入和支出预测数据均以收付实现制为基础。

根据我们对支持上述假设的证据的审核，我们没有注意到任何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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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使我们认为这些假设没有为预测提供合理基础。而且，我们认为，

该项目收益、支出预测是在这些假设的基础上恰当编制的，经营

活动现金净流入测算来自《新疆阿勒泰市齐背岭水库改扩建工程可行

性研究报告》（编制单位：长江勘测规划设计研究有限责任公司）以

及委托方提供的项目资金平衡方案，根据实施方案，进行分析评价。

2. 收入预测评价

项目收入来源为农业灌溉收入。

项目建成后灌溉面积 12.86 万亩。

价格依据《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推进农业水价综合改革的意见》（国

办发〔2016〕2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业水价综合改革实施方

案》（新政发〔2017〕31 号）等文件精神制定，遵循成本补偿、合

理收益、分类定价、促进节水的核心原则。综合水价由工程供水成本、

末级渠系维护费及超定额加价等部分构成。

阿勒泰地区灌溉用水量在 300-500m³/亩，本项目采用 450m³/亩

进行估算，本项目执行当地农业灌溉用水定额 350m³/亩，450m³/亩

用水量中超定额用水量 100m³/亩（超定额 28.6%，不足 50%）。依据

阿勒泰地区超定额累进加价政策，超定额不足 50%（含 50%）部分按

基础水价的 2 倍执行。经济作物工程供水基础单价按 0.1237 元/m³

计取，末级渠系维护费按 0.025 元/m³计取，另计合理运维管理费以

覆盖全链条成本。则本项目综合水价按 145 元/亩/年进行估算。

考虑到项目建成后的实际运营情况，运营期第一年工作负荷为

60%，逐年递增 10%，增长到 80%后保持不变。

综上，本项目年平均收入为 1,458.85 万元，债券存续期总收入



9

为 24,800.51 万元。具体如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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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收入估算表（单位：万元）

收入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年 第 8 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灌溉面积（万亩）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价格（元/亩）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供水负荷 60% 70% 80% 80% 80% 80% 80% 80%

总计 1,118.82 1,305.29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续表

收入类别
运营期

合计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灌溉面积（万亩）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12.86

价格（元/亩）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145.00

供水负荷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80%

总计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24,800.51

根据项目的业务性质，收入相对稳定，故在项目运营期内不考虑项目收入的向下波动。

通过查阅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项目实施方案等文件，并依据相关文件的收费标准、可研报告中确定项目预计

收益情况重新进行测算，未发现该项目预测收入的依据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未发现预测收入的数据存在明显偏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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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相关税费表

本项目相关税费包括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及地方教育费附加；所得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

国增值税法》等规定，本项目农业灌溉收入增值税税率为 9%，进项税修理费税率为 9%；城建税税率 7%、教育费附

加 3%、地方教育费附加 2%；所得税税率为 25%。农业灌溉用水免税，预计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相关税费约为 0

万元。

4. 财务费用

本项目在债券存续期内可产生财务费用 6,411.62 万元，其中：债券利息 6,400.00 万元，债券发行费 10.00 万

元，登记托管费 0.80 万元，债券还本付息兑付服务费 0.82 万元。

5. 成本费用

本项目经营成本费用主要包括人员工资、修理费、其他费用。

（1）人员工资：项目新增定员 5 人，年均工资福利费按照 6 万/人考虑，项目年均人员工资福利费为 30万。

（2）修理费：按照折旧额的 5%进行估算，年均修理费为 86.94 万元。

（3）其他费用：包含项目建成后的各类杂费，暂按运营收入的 5%进行估算，年均其他费用为 72.94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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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项目每年运营成本费用为 218.12 万元,债券存续期内总运营成本为 3,708.03 万元。具体如下表：

成本预测表（单位：万元）

成本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 年 第 9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人员工资费 3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修理费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其他费用 55.94 65.26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经营成本合计 172.88 212.21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折旧费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财务费用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债券利息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总成本费用合计 2,231.72 2,271.04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续表

成本类别
运营期

合计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人员工资费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60.00 990.00

修理费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86.94 1,478.01

其他费用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74.59 1,24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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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营成本合计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3,708.03

折旧费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1,738.83 29,560.15

财务费用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5,440.00

债券利息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5,440.00

总成本费用合计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2,280.36 38,708.19

公司相关资料中已对项目运营成本进行充分估计，故在项目运营期内不考虑运营成本的向上波动。经检查项目

可行性研究报告和项目实施方案，并经测算，未发现上述金额存在明显不合理之处。

6. 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性评价

（1）资金平衡表

资金平衡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类别
建设期 运营期

第 1 年 第 2 年 第 3 年 第 4 年 第 5 年 第 6 年 第 7 年 第 8年 第 9 年 第 10 年 第 11 年

收入小计 1,118.82 1,305.29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运营成本小计 172.88 212.21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相关税费小计 - - - - - - - -

总收益小计 945.94 1,093.08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融资本息小计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其中：专项债券利息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专项债券本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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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现金净流入 625.94 773.08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期末累积现金结存额 625.94 1,399.02 2,349.25 3,299.48 4,249.71 5,199.94 6,150.17 7,100.40

政府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29

续表

项目类别
运营期

合计
第 12 年 第 13 年 第 14 年 第 15 年 第 16 年 第 17 年 第 18 年 第 19 年 第 20 年

收入小计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1,491.76 24,800.51

运营成本小计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221.53 3,708.03

相关税费小计 - - - - - - - - - -

总收益小计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1,270.23 21,092.48

融资本息小计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10,320.00 16,400.00

其中：专项债券利息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320.00 6,400.00

专项债券本金 10,000.00 10,000.00

当年现金净流入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50.23 -9,049.77

期末累积现金结存额 8,050.63 9,000.86 9,951.09 10,901.33 11,851.56 12,801.79 13,752.02 14,702.25 5,652.48

政府专项债券本息保障倍数 1.29

上述结果表明，在债券存续期间，项目运营后收益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



15

的自求平衡，稳定性得到充分保障。

（2）压力测试分析

本项目按照可偿债收益单因素变动情况，选取正负 20%区间分九个节点进行压力测试，具体情况如下：

压力测试表（金额单位：万元）

项目
单因素变动比例

-20% -15% -10% -5% 0 5% 10% 15% 20%

可偿债收益（万元） 16,873.98 17,928.61 18,983.23 20,037.85 21,092.48 22,147.10 23,201.72 24,256.35 25,310.97

债券本息金额（万元）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16,400.00

债券本息覆盖倍数 1.03 1.09 1.16 1.22 1.29 1.35 1.41 1.48 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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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总体评价结论

基于财政部对地方政府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

的要求，并根据我们对项目收益预测、投资支出预测、成本预测等进

行的分析评价，认为该项目在发债周期内，一方面通过债券发行能满

足项目投资运营融资需要；另一方面项目收益也能保证债券正常的还

本付息需要，总体实现项目收益和融资的自求平衡。

综上，我们认为，在预测情况未发生重大变化的前提下，项目可

以采取发行项目收益与融资自求平衡专项债券的资金筹措方案。

三、使用限制

1.本评价报告只能用于本报告载明的评价目的和用途。

2.本评价报告只能由评价报告载明的评价报告使用者使用。评价

报告的使用权归委托方所有，因使用不当所造成的相关风险与会计师

事务所及注册会计师无关。










